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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供销大集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1

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

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09 号）。公司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审慎核查，现回复

如下： 

我部关注到，自 11 月 2 日起，你公司股票价格在 12 个交易日内 10 次涨停，触

及 3 次股价异动情形，请你公司董事会： 

一、根据本所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——公告格式》的

规定，关注、核实相关事项，确认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，同时，

结合你公司日常经营情况，说明你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。 

回复：公司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——公告格

式》的规定，就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。经核查，公司不存在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

信息，公司及主要子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。 

二、详细说明你公司战略投资者引进工作的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相关应披露而未

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回复：公司已于 2021 年 12月 31 日完成重整工作，根据《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》中“先重整，后引战”的相关安排，已预留

531,776.87 万股用于引进战略投资人，目前正在全力推进战略投资人引入工作。公

司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收到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

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供销基金”）的《投资意向函》，于 2022 年 10 月 26

日与意向战略投资者新供销基金签订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详见 2022 年 9月 14 日

《关于收到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意向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

2022-084）、2022 年 10 月 26 日《关于与新供销产业发展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

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03）。 

目前新供销基金对公司的现场尽调已完成，尽调工作已取得重要的阶段性进展，

将尽快完成尽调工作，双方共同协商拟定下一步投资合作方案并推进协议签署，最终

的投资决定还需根据对公司尽调结果并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确定，公司将根据上市

公司相关规则披露战略投资人引入的重大进展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近期

公司股票触及 3 次股价异动情形,公司分别在 2022 年 11 月 9 日、2022 年 11 月 14

日、2022 年 11 月 18 日《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113、

2022-114、2022-115）中披露了上述战略投资者引入进展情况，不存在相关应披露而

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三、根据本所规定，向你公司控股股东书面函询，说明股东是否计划对你公司进

行股权转让、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要求其书面回复。 

回复：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向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进行了

书面函询，并于 2022 年 11月 21日收到书面回函。根据回函，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

计划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、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 

四、根据本所相关规定，详细说明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是否

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回复：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活动严格按照《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公司《投

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细则》等相关要求进行。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、2022 年

11 月 14 日、2022 年 11月 17 日受邀参加机构投资者举办的电话会议调研。公司部分

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接受调研，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均在已公开披露的范围内进行交

流。公司对参与调研活动的人员进行了登记，并编制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，分别

于 2022 年 11月 3日、2022 年 11 月 15 日、2022 年 11 月 18日及时向深交所报备并

披露,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。公司近

期接待机构投资者的电话会议调研,以及接听投资者热线、回复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及

公司邮箱投资者提问等日常投资者关系工作中，均以已公开披露信息作为交流内容，

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五、核查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

票的行为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

回复：经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自查及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

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，近期公司股票触及 3 次股价异动期间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，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。 

 

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,

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

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 

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  

二○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

